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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案人字〔2020〕112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春良 
  

 

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6120 号建议的答复 
 

罗红江等代表： 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建设西双版纳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议》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规划建设西双版纳亚洲象国家公园问题 

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

务，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建

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》和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

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改革任务目标，现阶段我局正组织编

制《国家公园设立标准》和《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》，综合评估

生态重要性、面积适应性和管理可行性等各种因素，统筹研究国

家公园整体布局。 

亚洲象是我国Ⅰ级保护野生动物，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

国际贸易公约（CITES）附录Ⅰ，具有极高的国际关注度和保护价

值，目前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等地区。西双版纳地区是我

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，是我国热带森林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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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区，是我国重要的天然物种基因库和边境生态安全的重要屏

障。因此，我局在编制《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》的过程中，已

对西双版纳区域给予充分考虑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在建立国家公园

体制工作推进的过程中，依据确定的程序、标准和规划，按照成

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，分期分批有序推进国家公园设立工作。

待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，将相关建设费用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各级

财政预算，并按照总体规划、专项规划，积极开展亚洲象通道、

研究中心、救护中心等保护设施建设。 

二、关于积极解决保护与发展矛盾问题 

近年来，财政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，积极推进野生动物保护

相关工作。2020 年，财政部会同我局修订完善了《林业改革发展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明确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和保护补偿等国家

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纳入支持范围，统筹用于开展包括亚洲象等

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肇事补偿工作。中央财政还通过林业草

原转移支付资金安排国家公园补助 10 亿元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

助 8.4 亿元、湿地等生态保护补助 37.3 亿元，用于国家重点野生

动物栖息地生态保护、修复与治理等，其中，专门安排国家重点

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 3 亿元，用于亚洲象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

护。资金切块下达到各省（区、市），相关省份可按规定，统筹中

央财政和自有资金加强对国家重点野生动物保护及其栖息地建设

等工作。下一步，我局将配合财政部统筹研究代表所提建议，继

续支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，加强野生动物

保护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 

2018 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强调：“保护生态和发

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，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

要指示，从战略高度总结了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的关系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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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的保护和发展明确了方向，也成为推进生态旅游工作的根本

遵循。生态旅游发展不是自然生态自然资源的简单利用，而是以

可持续发展为理念，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，以统筹人与自然和

谐为准则，采取生态友好方式开展的旅游方式。在加强生态保护

的前提下，加强西双版纳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大力

发展生态旅游，带动社区居民增加收入是落实“绿水青山就是金

山银山”理念的重要方式。我局将结合工作职能，积极协调配合

文化和旅游部等有关部门，指导西双版纳区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

念，丰富生态旅游产品，走以生态保护为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 

感谢你们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2 日 

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园办 

010-84239269 

抄送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（联络局），国务院办公厅，发展改

革委、财政部、文化和旅游部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

络工作委员会（代表议案建议处）。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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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 

建议编号 6120 承办单位 
国家林业
和草原局 

答复类别 B2 

总体意见 

A、满意  B、基本满意  C、对办理工作有不同意见  

D、对办理结果有不同意见  E、不满意 

（涉及 C、D、E 三种情况的，请代表提出具体意见） 

具体情况 

1．承办单位办理态度是否认真负责。       □是  □否 
2．承办单位是否同代表沟通、听取意见。   □是  □否 
3．承办单位是否走访代表或请代表参与 

调研、座谈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4．承办单位答复是否实事求是，明确具体。 □是  □否 

具体意见 

 

 

 

 

 
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

代表证号：          

注：1.建议编号、承办单位、答复类别由承办单位填写；总体意见、具体情况、
具体意见由代表本人填写。2.请代表本人填写并签名后，于收到答复一个月
内（至迟不超过 2020 年 12 月 9 日）将此表反馈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
络局（传真：010-83083936、63098413；联系电话：010-63098126、83084693；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 号；邮编：100805）。 


